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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一项全国性的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3)为样本，从多个维度探讨了中国特有的单位制度对城镇居民的环

保公众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显示，相比“非单位人”，“单位人”有更高的概率参加那些由国家和(工作)单位直

接发起或动员的公众参与活动，但这些活动多体现为浅层次的公众参与。整体上看，单位人和非单位人在深层次

环保公众参与积极性上没有显著差异。但进一步分析表明：单位制弱化了环保宣传教育活动对于深层次环保公众

参与的促进作用。颇具意味的是，在“参加(工作)单位和政府组织的环保宣传教育活动”的群体中，非单位人比

单位人更可能参加深层次的公众参与活动。未来政府部门应该注重增加非单位人的环保公众参与机会和渠道、为

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和充裕的发展空间。在推动环保公众参与的过程中，参与活动主办方既

要考虑动员成本和“出勤率”，又要从公众参与的效果，尤其是长期效果的角度对参与过程进行整体设计和评估。 

关键词：环保公众；公众参与；单位制； 影响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9)05−0125−11 

                                                           
 
 

一、 引言 

 

21 世纪以来，公众参与在我国逐渐兴起并呈现出

蓬勃发展的态势，但整体呈现“浅层次参与多，深层

次参与少”的特点[1]。具体到环境领域，近年来环境

问题越来越受到各方重视，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

物力推动环保公众参与，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提升、

环境知识不断增加。但与此同时，中国城市社会中的

环保公众参与也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如环保公众参与

渠道受限、民众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浅层次环保

公众参与不断反复以及深层次环保公众参与缺失等

等。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公众参

与。只有搞清楚了环保公众参与的因果机制，才能为

推动和优化环保公众参与提出针对性的建议。目前学

术界关于环保公众参与的研究主要从微观的个人特征

(如个人所拥有的资源、利益、偏好、身份、态度、政

治效能感、教育程度以及信仰等)及宏观的地区特征

(如社会分层、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和法制规定、

环境污染程度以及大众媒体等等)展开，而忽略了中观

的、组织层面的背景变量。 

如果将视线进一步聚焦到中国情境下，中国城市

社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来就存在一种极具中国特色

的组织形式——“单位”。与其他组织相比，单位具有

功能合一性、非契约性、资源的不可流动性等特点。

学者们在提炼单位组织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单位制”

的概念，单位制既可以从宏观上理解为一种社会体制

(社会由单位构成)，也可以从中观上理解为一种特殊

的组织制度和组织结构[2−3]。本文主要从后者的角度来

解读单位制①。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单

位制社会，无论是在生存资源、福利以及身份地位等

方面，“单位人”都高度依赖单位，这种人身依附关系

使得“单位人”无论在价值观念还是在行为模式上都

打上了单位制的烙印。改革开放之后，伴随民营经济、

外资企业、个体经济等的发展，大量城镇居民成为“非

单位人”，但是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中却保留了单

位制组织的核心特征。这就为从中观的组织层面分析

单位制对环保公众参与的影响提供了机会。介于此，

本文拟回答的问题是：作为中国城市社会中一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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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制度，单位制是否会对中国城镇居

民的环保公众参与产生影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其

背后蕴含着怎样的逻辑？单位制对中国城镇居民的环

保公众参与的影响最终又能给中国的民主治理带来怎

样的影响和启示呢？ 

 

二、文献综述：“单位”与环保公众 
参与行为 

 

政治学中的公众参与是指“发生在公共领域的、

意图将公众的需求、关心、利益和价值整合进有关公

共事务、公共问题的决策和行动中的各种行为的总 

和”[4]。本文中，环保公众参与是指那些发生在公共

领域的、意图将民众的环保需求、关心、利益和价值

整合进有关公共事务、公共问题的决策和行动中的各

种行为的总和。现有的研究经验认为有必要将公共领

域的环保公众参与区分成激进型和非激进型两类，前

者指公众通过示威游行等激烈方式表达自己的环保诉

求，非激进的环保公众参与则更多是通过支持和接受

公共政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环保需求和环保关怀[5−6]。

在我国语境下，激进型的环保公众参与更多表现为环

保抗争或者群体性事件，非激进型的环保公众参与则

可以理解为民众通过制度内途径表达自己的环保需

求、关心、利益和价值的行为。本研究主要关注后者，

即发生在公共领域的、非激进型的环保公众参与。 

在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中，影响公众参与的因

素可分为三个层次：宏观层面诸如政治体制、经济发

展水平、政府形式、城市结构因素、法律规定等都被

认为将对公众参与产生影响[7−11]；微观层面则侧重从

个体差异的角度解释公众参与的发生与否，个人所拥

有的资源、利益、偏好、身份、态度、政治效能感、

教育程度以及信仰等都会对公众参与产生影响。与此

同时，个人拥有的工作外时长也被认为将影响公众参

与：当个人拥有的工作外时长越长，他/她有更多的时

间投入到公众参与[12−15]；中观层面主要是从组织层面

分析影响公众参与的因素，组织结构和规则、组织能

力、组织使命和组织文化都被认为是影响组织成员的

公众参与的重要因素[16−20]。 

环境学的研究文献很少直接采用“环保公众参与”

的表述方式，而更多关注“个体的环保行为”。个体的

环保行为通常被分成私人领域的环保行为和公共领域

的环保行为两类。依据行为的激烈程度，公共领域的

环保行为又分为激进和非激进两种。本文中的“环保

公众参与”与环境学科中的“公共领域的环保行为”

概念类似。对国内外环境学领域中“个人环保行为”

相关研究的回顾有利于更好地理解“环保公众参与”。 

国外的环境学专家主要是从内外因的角度解释个

体的环保行为。Guagnano 等人提出预测环保行为的

ABC 模型，他们认为环保行为同时受个体内在的环境

态度和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经济动力等外在条件的

影响[21]；Brand 更细致地对影响公众环保行为的外在

情景进行了区分，并认为在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之外，

大众传媒、公共讨论以及环境精神等也会对环境行为

产生约束或者促进作用[22]；Stern 进一步将影响个体环

保行为的因素分成四类：个体的环境态度(如环保倾

向、环保信念和价值观等)、个体能力(识字能力、社

会地位、知识技能等)、日常习惯以及外在环境因素(如

实施环保行为的物质成本和奖励、法律规定、社会期

望以及其他支持性的环保政策等)[23]。 

国内学者也基本遵循了这一思路。目前国内关于

环保公众参与的研究主要以微观层面为主，着重从个

体差异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参加，有些人不参

加环境领域的公众参与活动。这方面研究已经非常成

熟且硕果累累。总的来说，个人所拥有的资源、利益、

偏好、身份、态度、教育程度以及政治效能感等都是

影响个体在环境领域公众参与的重要因素[24]。从更加

宏观视角的研究也有一些，例如，王玉君和韩冬临发

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环境污染程度等都会影

响个体在环境领域的公众参与[10]。此外，地方政府的

治理能力以及民众对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满意程度

也都是影响个体在环境领域的公众参与的重要影响 

因素[11]。 

以上研究成果为我们系统揭示了环境领域公众参

与行为的产生机制和影响因素。但是如果将这一领域

的研究置于中国改革开放和体制变迁的时代背景之下

会发现，该领域中的绝大多数研究都将注意力放在微

观的个体层面或宏观的地区层面，而忽略了一个相对

中观的研究视角——组织层面的研究，尤其没有注意

到中国城市社会中特殊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制度——单

位对城镇居民在环境领域的公众参与行为的影响。 

在中国语境下，“单位”具有多重含义，它既可以

用来泛指一切工作单位，也被用来特指改革开放前中

国城市社会中存在的一种独特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安

排，本文正是从后者的角度来探讨单位对城镇居民在

环境领域公众参与行为的影响。上文提到，改革开放

前单位制是一种社会体制，(城市)社会由“单位”组

成。然而，在过去 40 年的改革过程中，单位制发生了

一系列重要变化：随着资源流动性的增强，在许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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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尤其是计划经济体制之外成长起来的组织中单位

制的特征在逐步弱化甚至消失，而在现存中的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单位制的特

征保存得更加明显[25]。学者将这种“单位对城市社会

的影响趋于弱化但又未完全消失的时期”称之为“后

单位制时期”[26]。此时，“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单位

制正在走向消解，但是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单元，

单位组织并未退出……(作为一种组织制度和组织结

构的)单位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得到了强化”[27]。 

在后单位制时期，“单位(制)对城市居民公众参与

的影响”的研究可以分成三类：第一，“单位”对某

些城市居民公众参与行为具有抑制作用。何艳玲认为，

在集体抗争实践中，“国家及城市的各级党政部门可能

通过‘单位’给相关职工施加压力，以限制其‘公民

的勇气’…最终使邻避冲突等议题难以持续”[28]。张

晨和严瑶婷也认为“单位”的“选择性在场”制约甚

至消解了个体在社区的集体行动[29]。第二，“单位”

对某些公众参与行为具有动员和促进作用。王新松和

张秀兰发现，与体制外的中产阶级相比，在体制内“单

位”工作的中产阶级更可能参加志愿服务。他们从三

个方面解释了这一现象：首先，受“强国家”的影响，

体制内的单位员工有更多的渠道和机会接触到志愿服

务；其次，相比体制外，体制内的单位有更强的组织

化动员能力；最后，不排除体制内的单位员工“被志

愿”的可能性。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单位与公众参与行

为之间存在一种更复杂的关系[30]。毕向阳等发现，受

单位动员的影响，体制内单位成员的捐助行为具有“捐

助次数多而单次捐助额度小”的特点，体制外非单位

成员的捐助行为则体现出更大的“弹性”[31]。以上研

究部分涉及了单位制对环境领域的公众参与行为的影

响，可惜主要是针对某一单一类型参与行为(如集体抗

争、志愿服务等)的研究，并且都采用定性研究。定性

研 究 的 结 论 提 供 的 是 对 现 象 的 一 种 理 解

(interpretation)，而不是普遍化的解释(explanation)。 

在环境领域的公众参与行为研究中，另一个需要

考虑的问题是，公众并非一个整体，不同类型的公众

参与之间既存在显著差异，又相互影响。例如，任莉

颖发现，从“参加环保宣传”到“参加与环保有关的

活动”、再到“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投诉、上诉”

之间是一个由偶然走向必然的提升，也是一个从浅到

深的、循序渐进的过程[32]。我们的问题因此进一步具

体化为：对环境领域中不同类型的公众参与行为，单

位制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如果不同环保公众参与行

为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影响且循环渐进的进程，单位制

是否及如何影响这一进程呢？ 

 

三、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已有研究认为，个体因素不足以解释环保公众参

与差异，其背后的组织及其动员和约束结构才是理解

谁参与、谁不参与、何时参与以及何时不参与的关   

键[33]。组织及其动员和约束结构如何影响个体的公众

参与行为选择和偏好呢？首先，组织可以通过提供或

者补偿参与所需要的一部分资源或成本来达到促进公

众参与的目的[19][33]。其次，组织的激励与约束也是导

致公众参与或者不参与的重要原因[34]。通过制定相应

的规则制度，组织可以激励其成员加入与组织利益一

致，或者退出与组织利益相悖的公众参与。在极端情

况下，组织甚至可以通过将特定类型的公众参与列入

其成员的绩效考核范围等方式来提高其成员“不参与”

成本，从而达到提高参与效率的目的。当然，通过后

者对个体的公众参与施加压力是有风险的，成员可以

通过“用脚投票”或者“退出组织”的方式来反对组

织对私人领域的不合理干涉。最后，组织中的社会网

络和社会资本也是影响公众参与的重要因素。例如，

组织可以通过其内部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传递动员

信息，被动员者通过回应动员来取悦他们的上司和同

事，获得组织认同[34]。 

在上文中提到，作为一种组织，单位有着非常独

特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作为一个“功能合一性”

的组织，单位除了履行基于专业分工的职能外，往往

还承担着大量的社会和政治功能。时至今日，单位动

员依然是国家动员公众的主要载体和实现形式。与非

单位组织相比，单位对国家的资源性依附使其在国家

倡导的公众参与中表现得更加主动和积极——通过动

员单位人参与到国家倡导的公众参与活动(或远离与

国家意志相背离的公众参与活动)，单位表达了其对国

家权力的认可和支持，换取国家对单位的肯定和赞许。

此外，由于单位承担了更多的国家动员任务，单位人

也因此有更多的机会和资源接触到国家主动发起或者

倡导的公众参与活动。由于单位中的资源流动性相对

较小，单位人在整体上对“单位”的依赖程度也更大，

依据资源依赖理论，依赖是权力的基础。个体越依赖

“单位”获得资源(并且这种资源很难通过其他渠道获

得)时，“单位”有更多潜在的权力去影响其成员的行

为。具体到讨论的主题上，这种单位对其成员行为的

巨大影响力则外化为：面对国家或单位主动发起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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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的公众参与活动中，单位人有更大的概率采取“顺

从式参与”②。 

在 CGSS2013 调查中，一共涉及四类环保公众参

与，它们分别是：“参加政府和单位组织的环境宣传教

育活动”“为环境保护捐款”“参加民间团体举办的环

保活动”以及“参加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上诉”。

其中，“参加政府和单位组织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是

以自我教育、提高自身的环保意识为目的；“为环境捐

款”看上去更加主动，但是在中国情境下，“为环境捐

款”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组织动员，尤其是单位内动

员往往是这类环保公众参与的重要驱动力[21][34]。这两

类环保公众参与对个体的主动性和能力要求相对较

低，更多是体现对国家政策的支持和接受，间接地影

响环境，故属于较浅层次的公众参与；“参加民间团体

举办的环保活动”以及“参加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

诉、上诉”对于个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参与能力

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够对环境保护产生更加直接

的影响，故属于深层次的环保公众参与。 

根据上文的分析，在“政府和单位组织的环境宣

传教育活动”中，主办方是政府或者公众所在的工作

单位，在这类参与中，单位动员更有优势；在时下中

国，社会动员下的“为环境捐款”日益增多，但是组

织动员，尤其是单位内动员依旧是中国民众“为环境

问题捐款”的重要动力。据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 1：相比非单位人，单位人更可能“参加(工

作)单位和政府组织的环保宣传教育活动”以及“为环

境保护捐款”。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和资源的关系是动态而非静

止的。本文中的另外两类参与行为——“参加民间团

体举办的环保活动”以及“为环境问题投诉、上诉”

的主导方不再是国家或者工作单位，并且这两类参与

还对个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参与能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单位在这类参与活动中的动员效果有限。最

后，在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下，国家对各

种社会组织“既爱又忌”；而受传统的影响，对民间组

织有所防范，“投诉、上诉”虽然并不属于激烈的参与

行为，但参与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当，则可能为社会冲

突埋下伏笔——而后者正是国家权力机关极力想要避

免和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单位人对单位的资源依

赖则有可能转变成一种“单位约束”，使单位人在选择

深层次公众参与时更加审慎。据此，本文提出第二个

假设。 

假设 2：在“参加民间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以

及“为环境问题投诉、上诉”这两类对公众要求更高

的、深层次的环保公众参与行为上，单位人与非单位

人之间的差异不能被验证。 

如果假设 1 和假设 2 全部被证实，是否意味着单

位制仅在国家和单位直接控制的公众参与行为中产生

影响,而在那些不受国家和单位直接控制的公众参与

活动中，单位制的影响则不存在了呢？前文中提到不

同环保公众参与行为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影响且循环渐

进的过程，那么单位制是否又会对这一过程产生影响

呢？以“环保宣传教育活动”为例，其本身属于一类

浅层次的公众参与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增强全民环

境意识、建立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35]。据此可

认为，“参加环境宣传教育” 应该对个体其他环保参

与行为具有促进作用。在假设 1 中，本文认为单位及

其成员将在国家和工作单位组织的环保宣传教育中表

现得更加积极，但这种积极性更多是“顺从式参与”

的结果，并不体现参与者对动员内容的认可。“单位”

动员的“任务化”“常态化”还可能降低个体对环保宣

传的敏感性，这些因素都将消解“单位”内“环保宣

传教育”的效果。据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 3：单位制弱化了环保宣传教育对深层次公

众参与的促进作用。在参加“工作单位和政府组织的

宣传教育活动”的城镇居民中，非单位人比单位人更

可能进行深层次的公众参与，比如“参加民间团体举

办的环保活动”以及“为环境问题投诉、上诉”。 

 

 
图 1  理论模型 

 

四、 数据、变量和测量方法 

 

本文旨在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的

相关数据，探讨单位制对于个体在环境领域中的公众

参与行为的影响。考虑到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可，单

位制是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的一个独特特征，本文将研

究对象限定为城镇居民。由于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

单位制。在具体操作中，根据问卷中关于被访者职业

类型变量，本文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以及集

体所有或集体控股单位的工作者列入“单位人”，定义

为“1”，其他类型职业类型(社会团体、中资私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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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企业、外资企业、个体经营等)的工作者则属于“非

单位人”，定义为“0”。经过筛选，最终的样本总量为

4 574 人。 

(一) 因变量 

在 CGSS2013 十年回顾模块中，有 10 个有关环境

保护行为的题目项。其中有四个题目项符合本文定义

中的“环境领域的公众参与行为”。它们分别是“为环

境保护捐款”“积极参加政府和单位组织的环境宣传 

教育活动”“积极参加民间环保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

“积极参加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上诉”③。 

由于因变量分布偏离正态，不符合线性回归要求，

所以针对每个题的回答重新编码，将“偶尔参加”与

“经常参加”整合成“参加”，生成新的两分变量(参

加=1，从不参加=0)，这样就构建 4 个独立的两分变量

用来测量个体在环境领域的公众参与。 

(二) 控制变量 

由于影响个体在环境领域中的公众参与积极性选

择的因素较多，必须在模型中加以控制。本研究的控

制变量包括以下四类： 

1. 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包

括被访者的年龄④、性别、受教育年限、收入、每周工

作时长、政治面貌等。 

2. 环境友好行为：“私人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

是公共领域的环保公众参与的重要预测变量。在

CGSS2013 十年回顾模块中，有 10 个有关环境保护行

为的选项。该十个题目项的 KMO(overall)值为 0.82，

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显著(p<0.001)，说明适合做因子

分析。其中“将垃圾分类投放”“与他人讨论环保问题”

“主动关注广播、电视和报刊中报道的环境问题”三

个题目项在因子 2 上的负荷较强，在因子 1 上的负荷

很弱，说明这三个题目项的内部一致性较好(α=0.62)。

通过将这三个题目项的值加总求均值后，我们将新获

得的变量命名为“环境友好行为”，纳入模型。 

3. 大众传媒因素：已有的研究认为大众传媒不仅

是公众获得环境信息的重要渠道，它还通过选择性的

信息传播来引导和改造公众的观点和立场，进而改变

其行为[36−37]。CGSS2013 问卷对公众使用大众传媒的

频率进行测量，其中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

互联网、手机定制消息等六类。KMO 和 Bartlett 球形

检验显示，该六个题目项符合进行因子分析的条件

(KMO值(overall)=0.68；Bartlett's Test显著性 p<0.001)。

从这六个题目项提取出两个重要的因子，它们一共解

释总方差的 89.40%。其中“报纸”“杂志”“广播”三

个题目项主要负荷于因子 1，它们在因子 2 上的负荷

很弱，该三项之间的相关性较强(alpha 值=0.69)，说明

这三个题目项的内部一致性较好，可通过题目项的值

加总求均值得到一个有关“大众传媒−传统媒体”的

整体得分；“互联网”“手机定制消息” 两个题目项在

因子 2 的负荷较强，而在因子 1 上则较弱，两项之间

的相关性较强(alpha 值=0.60)。在对该两个题目项的值

加总求均值后，我们将新生成的“大众传媒-新媒体”

变量纳入我们的模型。“电视”在两个因子中负荷都小

于 0.3，我们将该题项单独作为一个变量放入模型，称

之为“大众媒体-电视”。 

4. 其他社会及心理因素：已有的研究认为个体对

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态度和能力的认可程度也会影响

其在该领域的公众参与积极性，个体的社会信任程度

也被认为是影响公众参与积极性的重要因素[11]。为

此，本研究控制了个体对中央环保工作的满意程度、

个体对地方环保工作的满意程度以及个体对陌生人的

信任程度三个关键性变量。 

本文采取用 Binary Logic 回归模型来考察个体在

环境领域的公众参与差异。需要注意的是，在做基于

全国代表性样本的模型估计的时候，必须考虑地区之

间的差异，这不仅在统计上是十分关键的，而且深化

理论主题也是非常必要的。对此，本研究所使用的具

体方法是在 Stata 中进行回归分析时使用“cluster”命

令来调整样本在区县层级上的聚集效应，这相当于传

统的在回归模型中加入地区变量的做法⑤。对上述各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五、主要发现 

 

(一) 单位制对不同类型的环保公众参与的影响 

表 2 报告了一组有关个体是否参加环境领域的四

类公众参与活动的 Binary Logistic 回归模型。在相应

的自由度下，所有模型的卡方值都具有高度的统计显

著性(p<0.001)。 

从表 2 的结果来看，环境领域中各项公众参与之间存

在一些共性，但也有不少差异。这说明，将不同类型

的公众参与分开对待，能够更加准确地解释环境领域

公众参与的差异。由于控制变量对环境领域的公众参

与积极性的效应并非本研究的重点，下文不作更多的

讨论。接下来关注本文的核心自变量——“单位” 对

个体在环境领域的公众参与积极性的影响。 

表 2 显示，“单位”与模型 1 和模型 2 中的两类公

众参与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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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4 574) 

 单位人(N=1 504)  非单位人(N=3 070) 

连续变量 均值 最小 最大 标准差  均值 最小 最大 标准差 

大众媒体-电视爱好者 3.08 0 4 0.90  3.09 0 4 0.92 

大众媒体-传统媒体爱好者 1.59 0 4 1.04  0.85 0 4 0.83 

大众媒体-新媒体爱好者 1.88 0 4 1.18  1.41 0 4 1.12 

对中央环保工作满意程度 2.03 0 4 1.12  2.05 0 4 1.15 

对地区环保工作满意程度 1.96 0 4 1.16  1.94 0 4 1.19 

对陌生人信任度 1.67 0 4 0.86  1.59 0 4 0.87 

年龄 40.88 18 85 10.85  39.83 17 89 11.26 

教育年限 13.26 0 19 3.08  10.42 0 19 3.54 

收入(取对数) 10.34 0 13.12 1.06  10.00 0 13.82 1.64 

每周工作时长 44.74 3 144 12.23  53.86 2 168 18.04 

虚拟变量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环境友好行为(具备该类行为=1) 1 053 91.33  1844 81.67 

性别(男=1) 736 63.83  1391 61.6 

党员(党员=1) 354 30.70  146 6.47 

政府和单位组织的环境宣传教育(参加=1) 570 49.44  551 24.40 

为环境保护捐款(参加=1) 425 36.86  454 20.11 

民间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参加=1) 378 33.80  443 19.62 

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上诉(参加=1) 189 16.39  239 10.58 

 

0.462 和 0.309)，这说明，在控制了相关变量以后，与

非单位人相比，单位人更可能“参加政府和单位组织

的环保宣传活动” ，也有更可能“为环境保护捐款”。 

在模型 3 和模型 4 中，单位的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

在控制了相关变量以后，单位人和非单位人在这两类

深层次的公众参与行为(参加“民间团体举办的环保活

动”以及“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上诉” )上的差

异并不显著。至此，假设 1 和假设 2 被证实。 

(二) 单位制对深层次环保公众参与的影响机制 

上文中提到国家大力推广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的目

的是“增强全民环境意识、建立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

体系”，即参加环保宣传教育有利于增加个体在其他公

众参与活动中的积极性。按照这一逻辑，在环保宣传

教育活动中更积极的“单位人”应该也会在其他深层

次的参与活动中表现出比“非单位人”更高的积极性。

但这显然并不符合我们的数据结论。对于这一“反常”

现象，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路径：第一种解释是，环保

宣传的确促进了单位人在其他更深层次的公众参与活

动中的积极性，但是或者因为单位对深层次公众参与

行为的不鼓励与限制，或者因为缺乏切实可行、便捷

高效的深层次公众参与制度，从而使得单位人和非单

位人在深层次的公众参与中的差异并不显著。这一解

释路径因为缺乏相关的数据暂时无法验证；第二种可

能的解释路径是，单位调节了环保宣传的效果，即环

保宣传对单位人和非单位人的效果是不同的。幸运的

是，我们可以运用 CGSS2013 的数据来验证这一解释

路径。下面我们就通过交互项模型对假设 3 进行检验，

结果见表 3。 

表 3 中，无论是在“民间组织举办的环保活动”，

又或者“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上诉”活动中，单

位与参加环保宣传活动的交互项均为负数，这说明单

位人参加“环保宣传教育活动”与其他更深层次的环

保参与行为的相关性(相比非单位人)更小。 

利用 stata 软件中的 lincom 命令，可以算出在“参

加(工作)单位和政府组织的环保宣传教育”情况下，

单位人与非单位人在两类深层次公众参与行为上的差

异，见表 4。 

表 4 中的系数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单位人参加“民间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的可能性明

显低于非单位人，发生比大约低 69.9% (e0.53−1= 

0.699)⑥；同样，单位人参与“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

上诉”的可能性也更小，发生比(比非单位人)低大约

37.7%( e0.32−1=0.377)。至此，假设 3 被证实：单位制

弱化了环保宣传教育对深层次公众参与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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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城镇居民的环保公众参与差异：Binary Logistic 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单位和政府组织的 
环保宣传教育活动 

为环境保 
护捐款 

民间团体举办 
的环保活动 

为解决环境问题 
的投诉、上诉 

收入(取对数) 0.017 0.029 0.009 0.020 

 (0.032) (0.033) (0.036) (0.048) 

每周工作时长 −0.008*** −0.011*** −0.008** −0.003 

 (0.003) (0.004) (0.003) (0.004) 

对陌生人信任度 −0.031 0.070 0.035 0.059 

 (0.061) (0.065) (0.061) (0.086) 

环境友好行为 1.929*** 1.849*** 1.779*** 1.819*** 

 (0.189) (0.227) (0.241) (0.320) 

年龄 0.044 0.016 0.074*** 0.006 

 (0.000) (0.024) (0.027) (0.028) 

年龄平方 −0.001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男性 0.038 −0.167 −0.164 0.107 

 (0.090) (0.089) (0.086) (0.109) 

教育程度 0.084*** 0.046** 0.066*** −0.034 

 (0.021) (0.019) (0.024) (0.262) 

电视爱好者 −0.058 −0.036 −0.086 −0.192*** 

 (0.059) (0.049) (0.057) (0.071) 

传统爱好者 0.474*** 0.406*** 0.509*** 0.397*** 

 (0.071) (0.073) (0.075) (0.081) 

网络媒体爱好者 0.132** 0.166*** 0.108** 0.190*** 

 (0.053) (0.053) (0.054) (0.069) 

中共党员 0.301** −0.007 −0.047 −0.194 

 (0.132) (0.129) (0.129) (0.173) 

对地区环保工作满意度 0.130** 0.017 0.112** −0.024 

 (0.053) (0.049) (0.056) (0.062) 

对中央环保工作满意度 −0.056 0.025 0.006 −0.005 

 (0.053) (0.048) (0.052) (0.059) 

单位 0.462*** 0.309*** 0.110 0.247 

 (0.112) (0.106) (0.128) (0.146) 

常数项 −4.884*** −4.433*** −5.521*** −3.773*** 

 (0.675) (0.655) (0.796) (0.850) 

N 3411 3411 3411 3411 

pseudo R2 0.169 0.123 0.125 0.069 

模型　　　　　　　　　　 517.07 284.36 278.66 156.55 

df 15 15 15 15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05,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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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单位对深层次环保公众参与”的影响机制：交互项

Binary Logistic 模型 

 模型 5 模型 6 

 
民间团体举办的

环保活动 

为解决环境问题的

投诉、上诉 

单位 0.452** 0.972*** 

 (0.214) (0.206) 

参加环保宣 

传教育活动 
3.442*** 2.219*** 

 (0.162) (0.171) 

单位 X 参加“环保宣

传教育活动” 
−0.979*** −1.292*** 

 (0.243) (0.237) 

常数项 −5.914*** −3.579*** 

 (0.924) (0.894) 

N 3411 3411 

pseudo R2 0.371 0.159 

模型　　　 716.56 343.41 

df 17 17 

p 0.0000 0.0000 

注：出于篇幅考虑，未列出该模型中的控制变量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05, *** p < 0.01 

 

表 4  在“参加(工作)单位和政府组织的环保宣传教育”情

况下，“非单位人”与“单位人”在深层次公众参与中的     

差异 

 Coef. Std. Err. Z P>z 

参加民间团体组织的环保活动 0.53 0.14 3.79 0.00 

为解决环境问题投诉、上诉 0.32 0.15 2.15 0.03 

 

在参加“工作单位和政府组织的宣传教育活动”的群

体中，非单位从比单位人更可能参加两类深层次的公

众参与活动。 

交互项模型证实了“参加政府和单位组织的环保

宣传教育”与个体其他深层次的公众参与行为之间具

有正相关性，但这一作用受单位的调节。相比单位人，

“参加环保宣传教育”活动的非单位人更可能参加深

层次的公众参与活动。对此现象，本文给出了三种可

能性的解释： 

第一，正如前文提到，国家鼓励环保宣传教育的

主要目的是“增强全民环保意识，建立全民参与(环境

保护)的社会行动体系”。目前环保社会化动员渠道日

益增多，但是在“强国家”背景下，单位是国家环保

动员的主要承担者。与社会化的环保动员相比，单位

中的环保动员更加任务化、常态化。单位中的资源性

依附特质、稳定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对于其成员参

加“国家和单位组织的环保宣传教育”活动均有强烈

的正向刺激，这也造成了单位中存在更多的“顺从式

参与”现象。“顺从式参与”并不体现个体真实的环保

意愿和兴趣，单位内“任务化”“常态化”的“顺从式

参与”甚至可能降低单位人对于环保宣传教育的敏感

性，消解“环保宣传教育”在“单位”中的动员潜力。

相比之下，城市中非单位人“顺从式参与”单位和政

府组织的环保宣传教育活动的可能性更小，其参与环

保宣传教育活动更多是其自身环保兴趣和意志的体

现。通过参加单位和政府组织的环保宣传教育活动，

这部分人群保护环境的意识以及提供其采取进一步行

动所需要的信息和能力都有所增长，从而大大提高了

其未来行动的可能性。 

第二，与浅层次的公众参与相比，深层次的公众

参与虽然能够更好地维护公众的环保权利，达到更好

的环境治理效果，但也具有更高的风险。受传统此消

彼长的权力观念的影响，中国政府历来对民间结社有

所防范，任何不能被政府掌握的公众权力都被视为对

权力格局的侵犯和颠覆[38]。参与民间团体组织的环保

活动、为环境问题投诉、上诉都具有某种潜在的政治

风险——人群的聚集有着天然的赋权效应，围绕一个

共同的环保目标发展起来的交流和社会资本都可能在

某种程度上成为新的公众权力的触发点。以“参加为

环境问题的投诉、上诉”为例，此类参与行为在时下

中国更多体现为一种维权行为，如果处理不当，则可

能引发维稳问题。单位内的环保宣传教育——在最理

想的情况下，也只是起到一种理念传递的效果，并不

会直接鼓励这种投诉、上诉行为。 

第三，也不能排除受组织文化和动员传统的影响，

单位的组织动员手段老旧，加上成员拒绝单位动员的

成本更高，导致单位在更新动员方式上动力不足、在

举办环保宣传教育活动时“走过场”“不走心”的可能

性增加，从而降低了宣传效果。相比之下，单位以外

的社会化动员需要更努力才能吸引公众参与其组织的

活动，因而更加注重改进动员策略、提高环保宣传教

育活动的质量，从而达成了更好地动员效果。 

 

六、结论与讨论 

 

个体的环保公民参与行为常常被当成一个整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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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认为，将不同类型的

公众参与分开探讨，能够更好地理解个体在环境领域

的参与行为的差异。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组织结构和

组织制度，“单位”及其变迁是理解中国公众参与差异

的重要背景因素。从“单位”的角度研究个体在环境

领域的参与差异，有利于弥补该领域中的中观层面研

究的不足缺陷。在有关单位的研究中，对于后单位制

时期单位制的消解与否以及单位制的作用机理变化一

直存在争议，该研究可看成是对这一争议的回应。借

助一项全国抽样调查数据(CGSS2013)，本研究试图挖

掘单位制对中国城镇居民环保公众参与的影响模式。

研究显示，相比非单位人，单位人有更高的概率参加

那些由国家和单位直接发起或动员的公众参与活动，

但这些活动多体现为浅层次的公众参与。整体上看，

单位人和非单位人在深层次环保公众参与积极性上没

有显著差异。然而，通过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单位制

弱化了环保宣传教育活动对深层次环保公众参与的促

进作用。颇具意味的是，在“参加单位和政府组织的

环保宣传教育活动”的群体中，非单位人更有可能参

加深层次的公众参与活动。 

通过对全国性数据的定量研究，证实了在后单位

制时期，单位制依然是影响个体在环境领域公众参与

行为的重要因素，弥补了该领域中定量研究的不足。

个体的环保公众参与行为常常被当成一个整体来研

究，又或是强调对某种特定类型的参与行为影响因素

分析。本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公众参与之间存在相

互影响以及递进关系，将不同类型的公众参与分开探

讨，能够更好地理解个体在环境领域的公众参与行为。

在时下中国，学者们多是从规范视角和民主理论的层

面来讨论公众参与的意义，本研究则尝试挖掘公众参

与工具性的一面。以“环保宣传教育”为例，它本身

是一种浅层次的公众参与，同时还会对其他更深层次

的公众参与行为产生促进效应。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组

织，单位中具有一定的“组织化动员”优势，这一优

势虽然降低了“环保宣传教育”的成本，但其收益并

不如人意。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国家能够用于推动

环保公众参与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受传统单位动员

的便利性和惯性影响，中国政府目前依然倾向于通过

单位来推动环保公众参与。但是，从本文的研究结果

来看，此类行为往往造成浅层次参与的大量反复以及

浅层次参与向深层次参与的转化率低下等问题。未来

相关政府部门在主动策划环保公众参与活动时，应该

注重增加非单位人的环保公众参与机会和渠道；此外

还应该为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和

充裕的发展空间，建立更全面的环保公众参与的社会

化动员机制和途径；在推动环保公众参与的过程中，

不仅要考虑成本和“出勤率”，更需要注重组织方式和

参与机制的改进，以实现参与效率的最大化；最后，

环保参与活动的组织者应该更加注重对环保公众参与

效果，尤其是公众参与的长期效果(而非单纯的参与产

出)的评估，毕竟公众参与并不廉价。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局限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方面：首先，影响公众参与积极性的因素举不胜

举，本文的研究显然无法涵盖所有变量。Cluster 命令

虽然帮我们调整了样本在区县层级上的聚集效应，相

当于在传统的回归模型中加入了地区变量，但是由于

不同人群对污染感知能力不同，对相同污染状态的容

忍程度也有很大区别。遗憾的是，由于数据的缺失，

我们也无法测量公众对当地污染程度的主观感受。其

次，由于资料有限，本研究讨论的环境领域的公众参

与都只限于体制内比较温和的公众参与方式，而对于

更加激烈的参与形式(如制度外的集体抗争)缺乏直接

的测量指标。这是非常遗憾的。在一些优秀的定性研

究中，学者们观察到单位对于集体抗争的控制或者阻

碍作用，但由于调查资料缺乏对这类公众参与的测量，

这一部分的研究只能留待今后进一步探索。 

应该来说，公众参与是未来环境治理的大势所趋，

如何在现有的制度背景下提高环保宣传的效果，增加

个体在环境领域的公众参与行为，尤其是深层次的公

众参与行为，值得实践者和研究者的进一步思考。此

外，单位人与非单位人在日常环境生活中的公众参与

行为差异是否以及如何对高级政治参与以及中国治理

民主化进程产生影响？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引发学术

界对这些问题更多的关注与讨论。 

 

注释： 

 

① 考虑到本文主要是从中观层面来理解单位制，因此下文基本

上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单位”和“单位制”，其区别主要是为

了上下文的连贯通畅。 

② 面对组织的动员，个体在参与动机上不尽相同。可以简单将

其分成“自主性参与”与“顺从性参与”两种，区分的关键

在于参与过程中的选择机会，又或者说，参与过程中参与者

选择“不参与”的成本大小。当个体选择公众参与的原因是

由于组织中大家普遍参与，又或者其参与是因为“不参与的

成本过高”时，本文将这类参与视为“顺从性参与”。 

③ 与已有的研究不同，本文并没有将环境领域的公众参与整合

成一个指标进行测量，而是采取多指标测量的方法——即针

对每一类公众参与单独设立指标。这样做的理由如下：第一，

参与行为存在不同维度，将环境领域的各种参与行为当成一

个整体来考察是不恰当的，例如人们参加宣传教育活动与为

环境问题投诉、上诉的动机和过程都是不一样的。任莉颖

(2002)、董新宇等(2018)等在其各自的文章均提到，环境领域

的公众参与存在不同层级，不同的参与行为之间不仅存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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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也存在质的不同。将不同类型的公众参与分开检验，

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影响其行为的因素，也更符合中国时下

的现实情况。将不同类型的公众参与单独检验其影响因素并

非本文独有，类似的研究参见曾婧婧、胡锦绣 (2015)、

Neshkova&Guo(2012)等。第二，本文尝试用因子分析法对

CGSS 中有关环境保护行为的十个题目项提取公因子，“参加

单位和政府组织的环保宣传活动”“为环境保护捐款”“参加

民间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以及“为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

诉、上诉”四个题目项在因子 2 上的负荷较高，说明这四个

题目项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然而进一步的检验，发现“参

加政府和单位组织的宣传教育活动”和“参加民间团体举办

的环保活动”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最大(alpha 值=0.79)，随着其

他题目项的加入，alpha 值不增反减(三个题目项之间的 alpha

值为 0.75，四个题目项之间的 alpha 值仍为 0.75)，这说明将

这四个题目项合并成为一个公因子时，会出现较大的信息损

耗或者偏差。无论是从已有研究推导，或者数据检验的结果

都表明，将不同类型的公众参与单独设立指标用于分析，是

更加合适的策略。 

④ 年龄以岁数计，由于年龄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常常不是

单调线性的，因而加入了二次项。 

⑤  以下所有的多元统计模型都使用了这一方法，恕不赘述。类

似的做法参见李骏.住房产权与政治参与:中国城市的基层社

区民主[J].社会学研究, 2009, 5: 57-82。 
⑥  发生比(odds ratio)，即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P 与不可能发生的可

能性(1-P)之比 P/(1-P)。根据 logistic 回归方程，P/(1-P)=eb，

其中 b 为回归系数。自变量相对于参照组对于因变量之发生

比的影响，其计算方法为 e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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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loiting the data from the 2013 CGSS project, 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China’s work unit 

system on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mpirical studies show that, the work unit is still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environmental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urban China. Compared to people out of the work unit, those 

in it are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the participatory activities sponsor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unit, even though 

these activities are usually shallow. The results show no differences in and out of the unit on the surface, however,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unit also inhibits the promo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pagandas and education 

on deep participations. It is better to increase participatory opportunities and channels for people out of the unit. 

Increasing supports for environmental NGOs may also help. Last but not least, sponsors should consider not only 

mobilization costs and “attendance rate”, but also participatory outcomes when designing environmental citizen 

particip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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